
- 1 -

绵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绵府发〔2021〕9号

绵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绵阳市市辖区 2021 年度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计划》的通知

科技城管委会，涪城区、游仙区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科学

城办事处，市级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绵阳市市辖区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》印

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绵阳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4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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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市辖区 2021 年度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计划

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以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调控土

地供应的规模和时序，提高政府供地的前瞻性，促进土地资源有

效利用和可持续开发利用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编制计划的目的、意义和依据

（一）目的。

提高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主动性、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合理性，

全面提升国有建设用地供地率，更好地集约节约用地，切实保障

各类建设用地供给，确保绵阳市市辖区 2021年度土地供应工作

有序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意义。

制定实施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

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及产业用地发展政策的重要保障，

是政府科学把握和灵活调控区域建设用地供应总量、结构、布局

和时序的有效措施，是落实公共信息公开、国有公共资源依法公

开配置的必然需求，是建设诚信政府、规范土地市场的有力举措。

（三）依据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原国土资源部《关于印

发〈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〉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

发〔2010〕117 号）、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管



- 3 -

理规定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58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
2.绵阳市市辖区 2021年社会经济发展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

城市总体规划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，努

力做到保护资源更加严格规范、利用资源更加节约集约、维护群

众利益更加有力有效。坚持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总体工作目标和工

作部署下，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，坚持节约、集约、高效用地，

努力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，全力保障

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统筹兼顾。

充分征求各区（园区）意见，由各区（园区）上报本辖区年

度项目用地计划。同时，充分发挥规划管控、用途管制和土地供

应的调节作用，在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形成以

辖区需求为主导，统筹安排、区域协调、有序发展的土地供应

格局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。

严格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，严格执行有保有压的

差别化用地政策和标准，对中央、省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和省重

点建设项目，以及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、重点

产业项目、重点创新型项目和民生工程等项目用地优先供应，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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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保障建设用地需要。

（三）保护耕地。

严防死守耕地红线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盘活存量土地，优先

供应闲置土地，加大低效土地再开发，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

模，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措施，不断优化供应结构，提高土地

节约集约和综合利用效率，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量不减少。

四、2020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执行情况

2020 年，市辖区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总量为 125 宗，共

计 609公顷。其中，商服用地 13.94公顷，工矿仓储用地 166.43

公顷，居住用地 123.61公顷（含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），公共管

理与公共服务用地93.91公顷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210.80公顷。

五、2021年度市辖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（一）供应计划范围。

此次供地计划，包括涪城区、游仙区、高新区、科创区、经

开区、仙海区。

（二）供应总量。

2021 年度，市辖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932 公顷

以内。

（三）供应结构。

商服用地 32公顷，占 3.43%；工矿仓储用地 250 公顷，占

26.82%；居住用地269公顷（含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），占 28.86%；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63 公顷，占 17.49%；道路与交通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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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用地 211公顷，占 22.64%；特殊用地 7公顷，占 0.75%。

（四）供应时序。

2021 年度市辖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，第一季度拟供

地 93.2 公顷，占 10%；第二季度拟供地 326.2 公顷，占 35%；

第三季度拟供地 326.2公顷，占 35%；第四季度拟供地 186.4顷，

占 20%。

（五）其它事宜。

重大产业项目用地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、道路交通设施用地、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、特殊用地、

零星土地整合供应不受本供应计划限制，待地块供应条件成熟后

应保尽保，及时供应。商住用地供应根据国家、省有关住房调控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适时进行调整。

六、政策导向

（一）优化土地供应结构。

编制和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要坚持供需平衡、有保有

压原则，调适、优化供地结构，确保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

和重大基础设施用地，继续落实商品居住用地供应调控政策。同

时，结合绵阳市实际，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，推进科技含量高、

国家重点扶持等产业的快速发展。

（二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

以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调控土地供应的规模和时序，切实

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，坚守耕地红线，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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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和可持续开发利用。实施年度供地计划应坚持努力盘活利用现

有存量土地，加强土地批后监管，严格查处违法违规和闲置用地，

促进各类建设项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提高各类用地的社

会、经济和环境综合效益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。

通过合理确定各片区和产业的用地供应规模、结构和时序，

建立健全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，对经营性用地严

格以招标、拍卖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，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

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，营造企业满意、社会肯定的投资环境。

七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性措施

（一）加强供地计划执行力度。

列入年度供应计划的供地项目，用地单位应围绕计划供地时

间，加快办理前期审批手续；涪城区、游仙区政府和各园区管委

会及市级有关部门应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审批效率，确保项目及

时供地；涪城区、游仙区政府和各园区管委会应加快推进征地拆

迁和安置补偿工作，确保及时供地，商住用地原则上应在 6月底

前完成拆迁安置补偿工作，进入供地程序。

（二）加强建设项目用地监管。

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全市当年建设项目用地供应

的重要依据，未列入供应计划的用地，原则上不予安排供地。如

涪城区、游仙区政府和各园区管委会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新增供

地，须专报市政府研究同意。涪城区、游仙区政府和各园区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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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及有关部门要对建设项目用地实施严格的动态监管，杜绝未批

先供、未供先用等违法用地行为。

附件：绵阳市市辖区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



- 8 -

附件

绵阳市市辖区 2021 年度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计划表

备注：1.重大产业项目用地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道路

交通设施用地、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、特殊用地、零星土地整合供应不受本

供应计划限制，待地块供应条件成熟后应保尽保，及时供应。

2.商住用地供应根据国家、省有关住房调控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适时进

行调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

委机关，市法院。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6日印发

单位：公顷

合计
商服
用地

工矿仓
储用地

居住用地

公共管理
与公共服
务用地

道路与
交通设
施用地

水域
及水
利设
施用
地

特殊
用地

备注
小计

商品
住房
用地

保障性
安居工
程用地

2021年 932 32 250 269 254 15 163 211 0 7

占总供应量
百分比

100% 3.43% 26.82% 28.86% 17.49% 22.64% 0.7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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